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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性的意向协议，不涉

及具体事项和金额，不构成公司任何承诺性质的盈利预测，不构

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 

2.本《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所涉及事项后期将由合作双方根据协议确定的原则和合作

内容另行签署具体协议或合同，并提交各自有权机构审议批准。

因此，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24 年度业绩不构成

重大影响。 

4.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不存在无进展或进展未达

预期的情况。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一）主要背景及目的 

为充分发挥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汉

石油工程”）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油田化学助剂研发和装置产能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全面推进油

田化学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应用，提升自主研发科技成果转化

效益，推动新质生产力快速提升和增气、降本、增效目标，本着

“平等自愿、互利双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于

2024年 6月 25日上午在公司总部会议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1.本《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

体事项和金额，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订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2.待具体业务发生时，公司将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的规定，就具体业务形成议案，履行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公告。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合作方名称：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807号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子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危险废物经

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公共铁

路运输，水路普通货物运输，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

装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住宿服务，餐饮服

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

件开发,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对外承

包工程, 招投标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通用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仪器仪表修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石油钻

采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润滑油销售。（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合作方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 

江汉石油工程是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江汉石油工程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江汉石油工程签署其他类似的合作框架



性协议。 

（四）履约能力分析 

江汉石油工程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治理运

营规范、发展前景良好、履约能力强的交易伙伴，公司对其履约

能力表示信任。经查询，江汉石油工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双方介绍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隶属于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包括钻完井、井下特种作业、

环保工程、特种运输、国际贸易等，具备页岩气工程设计施工一

体化服务能力，是我国南方石油工程领域产业链最完整、国产化

程度最高、一体化优势突出的石油工程技术综合服务商。公司被

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石化首批创新型企业、湖北省高新

技术百强企业，是中石化石油工程页岩气技术中心、湖北省页岩

气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下设的页岩气开采技术服务公司致力

于油藏评价、钻井、试油完井、储层改造及连续油管等专业的工

程设计、科研攻关、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多年来致力于油田化

学助剂创新研发，开发了多项油田化学助剂产品，其性能指标优

于市场同类产品。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石化集团旗下的深交所

主板上市公司，拥有油田化学剂、尿素、复合肥、氮氧化物还原

剂（车用尿素）、LNG、三聚氰胺、硝酸、硝铵、二氧化碳、高分

子材料等多元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公司现拥有年产 5万吨高性能

油田助剂的装置产能，包含油溶性化学剂生产线、水溶性化学剂

生产线、合成树脂生产线、捏合反应生产线等 4条生产线，可满



足合成树脂类、长链烷基酰胺类、胺基化合物类、合成聚合物干

粉类、合成聚合物乳液类、改性天然高分子类等不同种类油田化

学剂的生产，试生产产品性能指标优于同类产品，具备较强的油

田化学产品生产制造能力。 

（二）合作宗旨 

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双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原则，充分发挥双方在油田化学助剂研发和装置产能等领域的独

特优势，全面推进油田化学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应用，提升自

主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效益，推动新质生产力快速提升和增气、降

本、增效目标。 

（三）合作内容 

1.加强油田化学助剂生产合作。双方围绕油田化学助剂产业

化生产开展深度合作。甲方下属页岩气开采技术服务公司与乙方

下属绵阳和泽化工有限公司就具体加工合同进行协商，相关费用

在具体合同中予以明确。 

2.深化人才队伍培养。（1）联合培养人才。紧密围绕油田化

学助剂技术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双方在助剂研发、生产工艺、实

验操作、工艺包开发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油田助剂产业化生产

培养人才。（2）广泛开展技术交流。双方分别安排业务层面的联

络沟通机构，分别指定专人负责交流生产、质量信息，及时协调

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每年至少开展两次专题交流，共同

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重大事项。 

3.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本协议通过专利及技术成果使用授权，

推进油田化学产品的量产与应用。协议签署前，甲方所拥有的及

其改进和后续研发的产品、技术，其知识产权属甲方所有。合作

期内，对于取得专利及完成专利自由权分析的油田化学产品，由

甲方与乙方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授权乙方在甲方以外市场生产制



造及销售相关油田化学产品。 

（四）合作机制 

1.建立组织机构。为进一步推进深化合作，双方建立长效沟

通联系机制，成立战略合作工作专班，负责协调各方推进和落实

各项合作事宜。 

2.加强日常工作协调。双方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通报双方合作开展相关工作情况，解决合作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有效加强双方合作的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双方保

持定期协商沟通，研究讨论合作的具体事宜，协调推进各项事务

性工作。 

四、签署本《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江汉石油工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利于充分利

用江汉石油工程在油田化学助剂领域的创新研发成果，充分发挥

公司化工产品制造专长和现有油田化学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研

发生产高性能的油田化学剂产品，释放公司现有装置产能，提升

公司行业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能力。该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共同利益。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公司任何承诺性质

的盈利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 

（二）本《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涉及后续工作的实施与开展，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并及时公告。 

（三）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情况 

近三年披露的 

框架协议公告 

披露 

日期 
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执行

情况 

《关于与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

油气分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 

2024年4

月 13日 

合作生产油田化学助剂相关产

品；在价格合理且技术性能指标

等满足现场应用条件下，优先使

用公司油田化学相关产品；通过

专利及技术成果使用授权，推进

油田化学产品的量产与应用。 

正常履行中 

《关于公司与中国石

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2-38） 

2022年4

月 30日 

双方商定以船用尿素的生产和销

售为基础开展合作，合作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四川美丰旗下船用尿

素、液化天然气、车用尿素、三聚

氰胺、化肥及其他化工产品。 

正常履行中 

（二）本《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无变化。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

份减持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